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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苏银理财恒源 1 年定开 32 期”

理财产品要素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理财产品将于2025年11月28日至

2025年12月8日开放申赎，苏银理财现对该产品要素进行调整，具体

如下：

（1）新增份额

销售简称/销售代码

份额 销售简称 销售代
码

C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C J08748

P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P J10603

T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T J10604

O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O（兰州银行开门红
专属）

J10605

I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I（兰州银行开门红
专属）

J10606

潍坊银行专属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潍坊银行专属） J10607

ZN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ZN（自动赎回） J10608

ZQ 份额 苏银理财恒源1年定开32期ZQ（自动赎回） J10609

销售对象

份额 销售对象

C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其中C份额销售机构江苏银
行个人投资者仅限代发工资客户；新资金客户及新客户
，新资金的达标条件为“客户前一日资产时点余额”较

“前一月末资产月日均余额”的新增额大于5万元，新客
户是指首次购买苏银理财理财产品的客户；50周岁及以
上客户；机构投资者具体以销售机构设置为准。

P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T份额
面向高净值客户和白名单客户销售，具体以销售机构设
置为准。

O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I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潍坊银行专属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ZN 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ZQ 份额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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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起点/追加金额

份额 认购起点 追加金额

C份额 10,000元 1元的整数倍

P份额 100元 100元的整数倍

T份额 500,000元 10,000元的整数倍

O份额 1元 1元的整数倍

I份额 200,000元 10,000元的整数倍

潍坊银行专属份额 1元 1元的整数倍

ZN 份额 100元 100元的整数倍

ZQ 份额 100元 100元的整数倍

（以销售机构设置为准）

份额募集期 2025 年 11 月 28日 9:00 至 2025 年 12 月 8日 17:00

份额成立日 2025 年 12 月 9 日

开放计划

本产品按投资周期开放申购与赎回，最新投资周期（2025年12月9日-2026

年12月24日）开放申购与赎回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8

日（以各销售机构设置的时间为准）。投资者可在此期间提交申购/赎回

申请，投资者未赎回的部分自动进入下一个投资周期。(其中潍坊银行专

属份额/ZN份额/ZQ份额由系统主动发起赎回申请，投资者无须发起赎回

申请。)除开放计划外的其他时间，管理人不接受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

。

管理人有权根据资产运作情况、节假日安排调整开放计划，并在调整前

进行公告。

份额其他产品要素以产品说明书约定为准，后续如有调整，以产

品管理人公告为准。

（2）调整 D 份额销售对象、认购起点/追加金额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销售对象

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销售机构江苏

银行仅限财富客户购买，江苏银行财

富客户指在江苏银行日均资产大于

等于200万元的个人客户）。

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销售

（销售机构江苏银行个人投

资者仅限财富客户，江苏银行

财富客户指在江苏银行日均

资产大于等于200万元的个人

客户；机构投资者具体以销售

机构设置为准）。

认购起点/追加金额
D份额认购起点50万元，追加金额为1

万元的整数倍。

D份额个人投资者认购起点50

万元，追加金额为1万元的整

数倍；机构投资者认购起点

3000万元，追加金额为1万元

的整数倍。

认购起点/追加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设置为准。

（3）调整 G 份额认购起点/追加金额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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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起点/追加金额
G份额认购起点1元，追加金额为1元

的整数倍。

G份额认购起点20万元，追加

金额为1万元的整数倍。

认购起点/追加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设置为准。

（4）调整业绩比较基准与超额业绩报酬

根据产品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市场变化情况，管理人现对该理财

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和超额业绩报酬计提方式进行调整。

业绩比较基准为管理人对本产品所设定的投资目标，不代表理财

产品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不构成管理人对产品实际

投资收益率的承诺或担保，投资者的实际收益由产品净值表现决定。

调整

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业绩比较

基准

（年化）

A份额2.70%-3.30%
B份额2.73%-3.33%

D份额2.85%-3.45%

F份额2.70%-3.30%
G份额2.75%-3.35%
J份额2.80%-3.40%

K份额2.60%-3.20%
ZA份额2.70%-3.30%
ZF份额2.70%-3.30%

A份额 2.45%-3.05%

B份额 2.48%-3.08%
C份额 2.50%-3.10%
D份额 2.60%-3.20%
F份额 2.45%-3.05%
G份额 2.48%-3.08%

J份额 2.55%-3.15%
K份额 2.35%-2.95%

P份额 2.65%-3.25%

T份额 2.60%-3.20%

O份额 2.55%-3.15%
I份额 2.60%-3.20%

潍坊银行专属份额 2.55%-3.15%
ZA份额 2.45%-3.05%

ZF份额 2.45%-3.05%

ZN份额 2.55%-3.15%

ZQ份额 2.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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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业绩

报酬

管理人按投资周期收取超额业绩报酬。假设
单一投资周期的各份额实际年化投资收益
在扣除托管费、销售服务费、投资管理费以
及运作产品所必须缴纳的税费后为R：
若R<业绩比较基准下限+（业绩比较基准上

限-业绩比较基准下限）*60%，管理人无超
额业绩报酬；
若业绩比较基准下限+（业绩比较基准上限-
业绩比较基准下限）*60%≤R<业绩比较基准

上限，管理人对超出【业绩比较基准下限+
（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业绩比较基准下限）
*60%】的部分，收取40%的超额业绩报酬；

若R≥业绩比较基准上限，管理人对【业绩
比较基准下限+（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业绩比
较基准下限）*60%】与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之
间的部分，收取40%的超额业绩报酬；管理

人对超出业绩比较基准上限的部分，收取
60%的超额业绩报酬。

管理人按投资周期收取超额业绩报酬。若单一
投资周期产品各份额实际投资收益在扣除托管
费、销售服务费、投资管理费等费用后超过各

份额业绩比较基准下限，则该投资周期终止日
后管理人将按照超出部分的 50%收取超额业绩

报酬。

（5）调整说明书的销售费和管理费

调整

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销售服务费

率（说明书）

A份额 0.10%/年
B份额 0.10%/年
D份额 0.05%/年
F份额 0.10%/年
G份额 0.05%/年

J份额 0.10%/年

K份额 0.10%/年
ZA份额 0.10%/年
ZF份额 0.10%/年

A份额 0.50%/年
B份额 0.50%/年
C份额 0.50%/年

D份额 0.50%/年

F份额 0.65%/年
G份额 0.55%/年
J份额 0.50%/年
K份额 0.75%/年
P份额 0.45%/年

T份额 0.45%/年

O份额 0.55%/年
I份额 0.50%/年

潍坊银行专属份额 0.55%/年
ZA份额 0.65%/年

ZF份额 0.65%/年
ZN份额 0.55%/年

ZQ份额 0.65%/年

投资管理费

率（说明书）

A份额 0.30%/年

B份额 0.27%/年
D份额 0.20%/年

F份额 0.30%/年

G份额 0.30%/年
J份额 0.20%/年

K份额 0.40%/年

ZA份额 0.30%/年

ZF份额 0.30%/年

A份额 0.80%/年
B份额 0.77%/年

C份额 0.75%/年
D份额 0.65%/年

F份额 0.65%/年

G份额 0.72%/年

J份额 0.70%/年
K份额 0.65%/年

P份额 0.65%/年

T份额 0.70%/年
O份额 0.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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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份额 0.65%/年

潍坊银行专属份额 0.65%/年

ZA份额 0.65%/年
ZF份额 0.65%/年

ZN份额 0.65%/年
ZQ 份额 0.70%/年

产品存续期内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对费用进行优惠，实际收取

费率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上述调整将于2025年12月9日生效，客户如不接受调整后的产品要

素，可在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8日产品开放期内提出赎回申请。

客户逾期未提出赎回申请，视为接受上述调整事项。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苏银理财的支持！

特此公告。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1 月 17 日

备注：本次披露内容解释权归苏银理财所有，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要约或承诺。


